岩寺镇电子阅览室管理实施细则
一、阅览室内多媒体计算机网络主要用于电子读物阅览，未经许可，任何人不得改变网络用途，也不得将网络的全部或部分提供给非有关人员使用。
二、为保证多媒体计算机网络安全，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一律视为对网络的攻击。对网络的任何非法使用，将根据情节以及产生的后果予以处罚。
三、为防止计算机病毒传播，网络中计算机未经许可均不得使用移动存储介质（包括U盘、移动硬盘、软盘、光盘、存储卡）。因特殊情况需使用者，应将所用移动存储介质提交管理员进行无毒认证后方可使用。未经许可使用移动存储介质者，一律没收。
四、使用者必须自觉爱护阅览室内所有硬件及软件，严禁野蛮操作。凡不按规定使用而造成的硬件和软件损坏，须照价赔偿。
五、除管理员外，任何使用者均不得移动、拆卸室内的网络设施和计算机，尤其禁止对计算机及其部件进行拆卸。凡因上述行为造成的整机及部件损坏或丢失，须照价赔偿外。

六、任何读者均不得自带光盘或其他电子出版物、电子读物等多媒体载体进入室内。确因需要者，需提交管理员审核后方可使用。未经许可而使用的，一律没收。
七、任何时间，均禁止在网络上玩任何游戏。
八、阅览室的所有载体，原则上只在本室使用，不对外出借。确因需要的，可以向管理人员申请，下载到服务器上共享。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做到的，须经有关领导批准后方可借用。
九、因光盘载体的特殊性，使用须自觉爱护光盘，对非正常原因造成的光盘损坏，须照价赔偿。
十、阅览室内计算机主要使用于电子阅览，读者不得对计算机软件部分进行更改：
（一）修改计算机的显示属性，包括背景、界面风格、鼠标指针、默认图标等;

（二）设置个性化的屏幕保护程序及密码;

（三）使用DEBUG实用程序修改CMOS密码;

（四）安装任何软件；
（五）修改任何驱动器及目录的共享属性;

（六）删除任何系统文件或文件夹。
十一、任何读者不得在阅览室看含有色情、反动、迷信、暴力等内容的电子出版物, 如有违反，管理员有权及时制止，拒不改正者将移交有关部门进行处理。不得利用互联网制作、复制、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煽动抗拒、破坏宪法和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的；
（二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；

（三）煽动分裂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的；

（四）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的；

（五）捏造或者歪曲事实，散布谣言，扰乱社会秩序的；

（六）宣扬封建迷信、淫秽、色情、赌博、暴力、凶杀、恐怖，教唆犯罪的。
十二、进入电子阅览室要保持安静，严禁大声喧哗，严禁吃零食，乱扔杂物及其他一切不文明行为，严禁吸烟。上机者应保持计算机及环境清洁，自觉维护上机秩序，自觉服从阅览室管理员管理。使用完须将椅子、耳机放回原处。
